
金門大學「抵免申請作業」填寫流程說明 

本校校務行政資訊系統，網址 https://select.nqu.edu.tw/kmkuas/index_sky.html  

1.首次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後4碼」。 

 

 

2.登入後點選左側選單「申請-教務申請作業-科目學分抵免申請」。 

 



3.詳閱「國立金門大學學生辦理科目學分抵免重要事項」說明，閱讀完後點選「確認閱讀完畢」

。 

 

4.依需求點選「新增抵免/抵修/免修資料」。 

 

抵免：新生(含轉學生)於入學前或就學期間曾在國內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

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等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修讀之科目學分。 

※需於入學當學期統一申請。 

抵修：在校生因系所整併更名、原課程停開、課程更改名稱、課程更改學分數等新舊課程交

替狀況。 

免修：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其他同等級之英語能力測驗或入學考試總級分達頂標且英文

達滿級分者，得申請免修大一共同必修英文課程。 



5-1.新增抵免資料： 

  (1) 實際獲得之科目資料。 

 

(2) 選擇欲抵免科目後，點選「輸入完成，存檔」。 

 



5-2.新增抵修資料： 

(1) 點選擬用於抵修之科目。 

 

(2) 選擇欲抵免科目後，點選「輸入完成，存檔」。 

 



5-3.新增免修資料： 

(1) 輸入證照名稱。 

 

(2) 選擇欲抵免科目後，點選「輸入完成，存檔」。 

 

 



6.點選「列印申請表」。 

 

 

 



7.列印後須再次確認資料無誤，並依表中科目逐一親洽相關教師及系所審核，各科目審

查單位： 

i.共同必修之國文、英文及通識課程：通識教育中心。 

ii.共同必修之體育：體育室。 

iii.共同必修之服務教育：學務處軍訓室。 

iv.院必修、專業必修、專業選修、一般選修：課程所屬系所。 

 

8.所有科目審核完成後，需持申請表及相關成績證明資料至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部

申請。 

 

9.可於系統查詢系統審核狀態。 

 

 

10.如審核過程中，科目資料有所異動，需於紙本塗改處簽章，並同時修正系統申請資

料，兩者有異者，該申請不予通過。 

11.需於公告時程內完成各科目審核暨送繳程序，逾期視同放棄本次申請，請於次學期

申請。 

12.如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組082-313318/313319/313625、進修推廣部082-373233。 

    

 


